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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公告要点 

碧水源拟投资污水处理项目；多家公司回购股份。 

投资要点 

 官方发文，促清洁能源消纳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公室官网 11 月 30 日转发了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关于印发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通知》，要点如下。 

该《行动计划》给出具体指标：1）2018-2020 年，全国水能利用率 95%以

上，光伏发电弃光率低于 5%；2）核电 2018 年大部分实现安全保障性消纳，

2019 年基本实现全国安全保障性消纳，2020 年实现全国安全保障性消纳；3）

风电弃风率 2018 年低于 12%（力争 10%以内），2019 年低于 10%（力争 8%以

内），2020 年控制在合理水平（力争 5%左右）。 

在电力体制改革与配套政策引导方面，提出（但不限于）：电力现货市场

建设试点自 2019 年逐步投入运行；力争 2018 年全面启动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

制度；鼓励非水可再生能源积极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制定新能源补贴逐年退坡

计划，加快推进平价上网，2020 年实现新增陆上风电机组与煤电机组平价上网，

尽早实现新增集中式光伏发电上网侧平价上网；落实清洁能源优先发电制度。 

我们认为，该《行动计划》直指清洁能源消纳、平价上网等现实问题，力

促行业提质增效，建议关注有望受益清洁能源运营效率改善预期的相关标的，

如：中国核电、福能股份、太阳能、林洋能源。 

 张北-雄安特高压工程获核准 

据英大网引述国家电网报报道，张北-雄安 1000kV 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

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获得河北省发改委核准批复，符合预期。该工程线路全

长 2×319.9km，将新建张北特高压变电站，扩建雄安特高压变电站。我们认

为，该工程将成为张家口风光发电外送的重要通道；同时预计，陕北-湖北、

雅中-江西等工程有望于 2018 年底前获得核准，建议关注平高电气、许继电气、

特变电工、中国西电、国电南瑞等公司的供货预期与业绩兑现进度。 

 2019 年起将取消 GW 级核电机组等装备的免税政策 

财政部官方网站 11 月 29 日刊发由财政部、发改委、工信部、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和能源局六部委 11 月 14 日下发的《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

政策有关目录的通知》，其中提到，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百万千瓦级核

电机组（二代改进型核电机组）等装备的免税政策，生产制造相关装备和产品

的企业 2019 年度预拨免税进口额度相应取消。我们认为，该政策推出背景在

于，我国已具备 GW 级核电机组产业化能力；此外，我们判断，一批三代核电

新机组有望于未来数月获得核准，建议关注：东方电气、久立特材、中国核电。 

 风险提示 

清洁能源消纳政策执行或低预期；上市公司业绩或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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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入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20％以上； 

2、增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 ＋10％～＋20％； 

3、中性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 

4、减持  ：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好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性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 

3、看淡  ：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

相对比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投资者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

Z39833000）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

下统称“本公司” ）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

变更。本公司没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

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

需求。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

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

司的资产管理公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

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

的风险。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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